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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后勤保障处信息化网站的采集、编

辑、审核、发布工作。本办法所称信息是指在网络媒介上对外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信息门户网站、后勤保障处

门户网站、黑龙江大学微后勤服务号、黑龙江大学后勤保障

处公众号、企业微信、后勤保障处视频号等媒介信息发布

管理，确保信息发布真实、准确、及时、安全，建立规范的

信息采集、审核、发布、更新机制，结合我处实际，特制定本

制度。

发布的文字、数据、图片、音像、链接以及其他形式的信息。

第三条 网络媒介发布的任何信息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

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制度》等

法律法规。在校园信息门户网站、后勤保障处门户网站、黑龙

江大学微后勤服务号、黑龙江大学后勤保障处公众号、企业



微信、后勤保障处视频号等媒介发布相关信息，按学校有关

规定执行。

第四条

媒介信息发布工作的主体责任部门，负责信息发布的组织、

协调和管理。处所属各科室、部门负责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采集

、编辑和及时报送信息，并对发布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准

信息与质量监管办公室是后勤保障处网络

确性负责。

第六条 为规范网络信息发布机制，我处实行信息发布审

批制度，坚持“先审后上、分级负责、保证质量”的原则，未

第五条 后勤保障处所属各科室、部门在信息采集、编

辑过程中需要信息与质量监管办公室配合的应提前与其联

系，信息与质量监管办公室负责建立各部门科室间的联络

渠道，确保信息交换及时通畅。

经审核信息原则上一律不予发布。

第七条 信息发布实行责任制，各部门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安全性由部门负责人把关，第一责任人为部门负责人（各

支部发文由支部书记负责）。

第八条 信息审核流程：各部门指定一名信息员，负

责本部门的信息管理。拟在网上发布的党建类信息由处党委

秘书、党委副书记审核、党委书记签批后发布；行政类信息（转

发通知除外），需经部门负责人、分管处领导审核、处长签批后

发布；工会类信息由处工会主席签批后发布。信息与质量监

管办公室负责接收、发布、编校各部门已审核信息（信息发

布需在“企业微信”中履行审批流程）。



第九条 对信息审核不严，发布涉密、虚假或不良信

第十条 各部门采写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信息，领导

检查、调研及活动等信息，原则上在事后 3个工作日内发布

息，给学校、后勤保障处造成不良影响的，将追究有关部

门及人员的责任。

。

第十一条 为加强涉密信息管理，下列信息不得在各

类网络媒介发布：带密级的文件，对上级机关的请示报告，同级

机关的往来函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相关

信息，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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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各部门自建微信公众号实行备案制度，各部

门需在信息与质量监管办公室备案，发布信息内容由部门

负责人审核把关，并接受信息与质量监管办公室的监督指

导。

第十三条 信息与质量监管办公室将每学期对各部

门发布、上报的信息进行统计，年底进行考核、评比。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信息与质量监管办公室负责解释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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